
假扣押強制執行聲請狀及民事委任狀 

民事假扣押強制執行聲請狀 
訴訟標的金額或價額:新台幣       元整 

債  權  人: ○○縣○○鄉農會        設: ○○縣○○鄉○○豐村○○路○號 

法定代理人: ○○○                  住:同上 

代  理  人: ○○○                  住: ○○縣○○鄉○○豐村○○路○號 

  電話：(08)7******#** 

債務人: ○○○(T*********)          住：○○縣○○鄉○○豐村○○路○號               

                                          

為聲請假扣押執行事： 

一、貴院○○年度司裁全字第○○○號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假扣押事件，業經裁定

准許，今債權人已依法完成擔保提存在案，爰檢具相關證物，聲請對債務人

財產執行假扣押。 

二、執行標的： 

(一) 如附表所示之不動產。 

(二) 債務人於第三人○○○○銀行之存款。 

(三) 債務人於第三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下支局之存款。 

(四) 債務人於第三人○○第○信用合作社之股金。 

(五) 債務人於第三人○○○之租賃 

(六) 請鈞院向臺灣證券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詢債務人之往來證

券商及查詢債務人有無集保股票，如有持股請，並請鈞院或囑託管轄法

院向往來證券商逕發核發扣押命令，依法拍賣其股票受償。 

(七) 請鈞院准予向第三人勞工保險局查詢債務人○○○之投保資料，並請鈞

院或囑託管轄法院逕發執行命令予其投保單位，在債務人每月應領薪水

三分之一之範圍內予以扣押，並按月准由債權人逕向第三人收取。 

證物：1.臺灣○○地方法院○年度司裁全字第○號民事裁定正本 1份。   

      2.不動產附表 1份。 

      3.土地登記謄本影本 1份。 

      4.提存書及收據影本 1份。 

謹 狀 

臺灣○○地方法院民事執行處  公鑒 

中 華 民 國  ○  年  ○  月  ○ 日 

                                       具狀人: ○○縣○○鄉農會 

                                       法定代理人: ○○○ 

                                       代  理  人: ○○○ 

 



假扣押強制執行聲請狀及民事委任狀 

 

 

 

不動產標示  

                                          案  號: 

                                    債務人○○○ 

土 

地 

標 

示 

編

號 
土   地   座   落 面  積 地 目 

權利

範圍 
所有權人 

1 ○○鄉○○段 

00**-0000 地號 

***.00 

平方公尺 
建 全 

○○○ 

2 ○○鄉○○段 

00**-0000 地號 

***.00 

平方公尺 
建 全 

○○○ 

3 ○○鄉○○段 

00**-0000 地號 

***.00 

平方公尺 
建 全 

○○○ 

 
     

      

 

建 

物 

標 

示 

編 

號 
建號 建物門牌 建物座落地號 權利範圍 建物層次構造建積

 

4 
000**000 ○○路**

號 

○○鄉○○段 

00**-0000地號

全 一層 00.00  平方

公尺 

二層 00.00 平方公

尺 

總面積 

00.00 平方公尺 

 

附

註 

 

 

  



假扣押強制執行聲請狀及民事委任狀 

民事委任狀                    案號:    年度      字第     號 

 

委 

任 

人 

姓名或名稱 ○○縣○○鄉農會  法定代理人理事長：

○○○ 

性別 ○ 

出生年月日 **.**.** 

身份證字號 T********* 

住居所或事務所 ○○縣○○鄉○○村○○路○號 

受 

任 

人 

○○○

( T********* ) 

○○縣○○鄉○○村○○路○號 

(08)7**-****轉**  

為 假扣押強制執行事，委任人茲委任 代理人○○○，就本事件有

為一切訴訟行為之權，並有（但無）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後

段但書所列及第二項各行為之特別代理權依同法第六十九條前段規

定提出委任書如上。 

 

     謹 呈  臺灣○○地方法院      公鑒 

委 任 人：○○縣○○鄉農會   法定代理人：○○○ 

受 任 人：○○○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